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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
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（资质最低条件）

资质要求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。

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（业绩最低条件）

业绩要求

近 5 年内（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止）累计承揽过合同金额不少于 200 万元测斜

设备的销售服务业绩（测斜设备包含柔性测斜仪或阵列位移计或固定测斜仪）。

注：

1、投标人的业绩应符合投标人须知附表 3.5.2 项的规定。

2、本附录所要求的业绩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。

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（信誉最低条件）

信誉要求

满足投标人须知正文第 1.4.4 项规定的要求。


